附表1
2015年泰宁县文体广电出版局部门预算说明

2015年部门预算经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按照《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部门预算说明如下:

1、 部门主要职责

我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文化艺术、文物、体育、广播电影电视、出版、版权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并组织实施文化艺术、文物、体育、广播电影电视、出版和版权的规范性文件。

（二）指导、管理文化艺术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指导、管理全县重大文化艺术活动、艺术创作。参与规划全县文化设施建设，负责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和管理全县文化艺术、体育、广播电影电视、出版、版权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三）综合管理全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版权和文物市场，拟订全县文化市场发展的政策和规划，负责全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版权、文物的监督、管理和执法工作。承担县“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四）综合管理全县文物、博物事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负责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指导、协调全县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发掘、研究和宣传工作。负责申报和管理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保护经费及文物维修经费。

（五）管理全县体育事业。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指导工作队伍制度建设，管理县内各类体育协会组织；统筹规划竞技体育发展，确定运动项目设置和重点布局，完善训练体制。统筹规划青少年体育发展，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组织参加和承办大型体育竞赛，举办县级综合性运动会。指导、管理全县体育竞赛工作。负责全县体育彩票发行管理工作。

（六）管理全县广播影视事业。统一协调全县广播电视节目的传输覆盖。负责对全县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播出情况的监管。负责全县电影放映工作。

（七）拟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导、协调全县文化产业发展。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文化产业统计工作。

（八）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包括3个机关行政处室及8个下属单位，其中：列入2015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泰宁县文体广电出版局
	财政全额拨款
	4
	4

	泰视台宁县广播电
	财政全额拨款
	21
	21

	泰宁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财政全额拨款
	8
	6.


	泰宁县少年儿童体育业余学校
	财政全额拨款
	4
	4

	泰宁县文化馆
	财政全额拨款
	5
	5

	泰宁县博物馆
	财政差额拨款
	9
	6

	泰宁县图书馆
	财政全额拨款
	4
	3

	泰宁县梅林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
	财政差额拨款
	25
	20

	泰宁县老体协
	财政全额拨款
	1
	1


三、部门主要工作任务

2015年我部门主要任务是：努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积极做好广电内外宣传，扎实推进各项惠民工程，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努力推进文体广电事业和文化产业再上新台阶。

围绕上述任务，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文化工作
1.争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
2.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抓好7个2015年县“双百”重点项目；
3.编制全县文化发展“十三五”规划；

4.做好上青仪式音乐省级非遗名录申报工作；
5.做好文化馆评估定级复评；

6.抓好艺术培训工作，开展艺术扶贫工作；

7.举办“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
8.推进尚书第建筑群灾后全面抢修世德堂二期工程；

9.启动苏区革命纪念园项目；

10.编纂出版泰宁历史文化遗迹目录；
11.做好全县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

12.开展县级文物保护维修工作；

13.申报历史文化街区；

14.打造“阳光阅读”品牌，开展“书香泰宁”系列活动；
15.积极筹备全省第26届戏剧会演；

16. 组织梅林戏赴香港、澳门、马来西亚进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文化交流演出；

17.撰写《梅林戏艺术史料》；

18.与三明艺术学校联办“梅林戏艺术传承大专班”。

（二）、体育工作

1.办好第六届中国丹霞（泰宁）山地户外运动国际挑战赛；

2.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3.扎实做好竞技体育工作；

4.做好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建设工作；

5.继续做好体彩销售工作；
（三）、广电事业

1.做好演播室数字化提升改造工作；

2.实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覆盖网建设；

3.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4.推进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保障体系建设；

5.做好农村电影放映及城区数字影院建设。
（四）、文化市场

1.强化对文化市场经营单位的监管；

2.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

3.做好印刷企业行政审批工作；

4.加强文物保护执法工作；

5.推进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上线运用
四、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2015年, 我部门收入预算为1006.32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393.99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1006.32万元，其中：人员支出511.7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63.44万元；公用支出196.95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212.18万元；项目支出22万元。

五、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2015年度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支出393.99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按科目分类统计)包括：
（一）文化、广电行政运行225.56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及商品服务支出。
（二）博物馆行政运行30.06万元。主要用于支出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及商品服务支出。
（三）图书馆行政运行20.38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及商品服务支出。
（四）艺术表演团体行政运行80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及商品服务支出。
（五）群众文化行政运行30.77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及商品服务支出。

（六）老体协行政运行7.22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及商品服务支出。
六、“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37.3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5.54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1.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务接待费
　　2015年预算安排25.54万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方面的接待活动。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15年预算安排11.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11.8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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